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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智利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

王　晓　燕

主要观点　智利军政府时期实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目的是转变国家职能

以实现所有权的广泛分配、充分发挥私人部门的积极性以建立更有效的经济发展模

式。军政府通过人民资本主义、劳工资本主义、机构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 4 种

私有化方式, 成功实现了国有企业股权向个人、私人机构及国外投资者的转让。

从实际效果看, 智利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比较成功的, 它降低了国家作为生产者

和管理者的作用, 扩大了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范围, 政府财政负担减轻, 企业效益提

高, 资本市场活跃。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私有化计划循序渐进、方式灵活、措施得

力、调整有度。同时, 私有化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主要为失业增加、国有资产流失、

私人集团财富集中加剧。新型发展模式的建立, 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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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军政府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74～ 1989 年, 智利对 551

家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 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GD P) 的比重由 1973 年的 39% 降

至 1989 年的 15. 9%。政府通过私有化获取的财政收入为 23 亿美元, 约占 GD P 的 10%。

一　军政府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智利军人于 1973 年 9 月开始执政时, 面对极其不利的国内经济环境和社会政治形势, 军

政府需要立即推行改革, 在较短时间内改变现状以显示其执政能力。政府认为, 1930～ 1973

年智利执行“进口替代”战略期间, 经济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阿连德政府的

“国有化”政策, 被军政府看作“进口替代”国家干涉主义战略的顶峰。1973 年, 智利国有企

业多达 596 家, 其产值在 GD P 中的比重为 39% , 其中国企在公共服务部门产值中占 100% ,

在矿业产值中占 85% , 在金融部门的比重也很高①。然而, 大多数国企效率低, 效益差, 亏

损严重, 主要依靠国家的大量补贴维持生存和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被过分强化, 其结

果是把智利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国家变成“极端无效的管理者”。军政府指出: 要实现经济

增长、充分就业和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 在现行体制下是不可能的; 只有实现经济权力分散

化, 才能有利于个人权利的发展, 如实行私有制和不歧视原则, 发挥市场的作用以使私人部

门成为经济发展的代理人, 在贸易对外开放和竞争中发挥“比较优势”, 等等。军政府推行国

有企业私有化的目标是: 转变国家职能, 将经济领域中的国有企业向私人部门转移, 实现所

有权的广泛分配; 充分发挥私人部门的积极性, 建立新型的、更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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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利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

智利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致分为两个时期进行, 每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 其间经历了较

大的反复。

(一) 1974～ 1979 年。军政府上台伊始, 首先面临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 1973 年财政赤

字占 GD P 的 25% , 中央政府的开支约占 GD P 的 50%。这一时期私有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增

加财政收入, 消灭赤字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第一阶段是 1974 年。军政府把阿连德时期征收和干预的 325 家企业无偿归还给原来的主

人, 因为这些企业大部分缺乏流动资金, 债台高筑, 固定资产不足。

第二阶段是 1975～ 1979 年。除将少数资不抵债的企业清算处理外, 政府将 228 家国有企

业 (大型传统企业、依法建立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除外) 通过公开拍卖大宗股份,“限期”出售。

购买者只需支付 10%～ 20% 的现金, 其余由政府提供贷款, 偿还期 5～ 7 年, 宽限期 1 年。政

府还把一些小企业直接出售给私人。

为配合私有化的进行, 政府还制订和实施了一些相关政策和措施, 如提高公共部门服务

价格、降低关税、改革税收等。为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政府强调要为企业创造有利于提高

生产率的竞争环境。政府规定: (1) 所有国有企业都要参与激烈竞争或通过调整来提高效率;

(2) 国有企业必须自筹资金, 国家不再补贴; (3) 政府不干预国有企业的管理; (4) 国有企

业要把全部利润以红利方式上缴国家; (5) 国有企业如要进行新的投资, 必须在政府对其投

资计划进行评估后才能实施。

在这一时期, 政府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做法, 强行在所有领域进行私有化, 特别是在国内

资本市场尚未发育完善的条件下, 在较短时间内将大量国有企业退还或“限期”出售, 导致

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很快集中到少数几家大财团手中, 使其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经济活动。但

是, 80 年代初, 随着债务危机的爆发, 银行资金短缺, 借助金融资本膨胀起来的私人企业大

量倒闭, 给金融和银行系统造成很大冲击, 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 将已经私有化了的银行和

企业又收归国有, 私有化进程遭受挫折。

(二) 1984～ 1989 年。它是在债务危机和经济严重衰退后进行的, 其目的是: (1) 把在债

务危机中重新回到国家手中的私人企业和金融机构 (也称“特殊部门”) 正常化; (2) 筹措资

金偿还公共债务, 增加对公共服务部门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3) 发挥私人养老基金的作用, 进

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4) 通过提供优惠的购买条件, 扩大企业所有权的分配。

第一阶段是 1984～ 1985 年。政府把近 50 家私有化后又回到国家手中的“特殊部门”的

企业, 通过公开拍卖股权的方式重新转让给私人, 政府不再给购买者提供贷款, 但当时国内

一般投资者普遍资金不足。为了吸引外国资本, 智利政府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企业股份时, 可

以用智利债券来支付 (按票面价值的 60% 计算)。外国资本积极参与智利的私有化进程, 一些

较大的重新私有化的企业被国内的私人集团和外国公司联合收购。在此阶段, 私有化进程平

稳进行, 债务的资本化也减轻了政府的债务负担。

第二阶段是 1986～ 1989 年。这是私有化的深化阶段, 重点是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大

型骨干企业。政府出售了约 30 家大型国有企业, 其中大部分是 40～ 50 年代推行进口替代工

业化时根据法律建立起来的。对这类国企的私有化, 政府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采用逐步分散

股权的方法, 避免给国家经济造成动荡。政府通过立法把国企变为股份公司后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 其交易活动要受到证券和保险最高当局审计员的监督。整个过程按比例、分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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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先出售企业 30% 的股份, 然后视情况出售 19% , 最后再出售 2% , 完成企业控制权向私人

部门的转移。

总的看来, 军政府这一时期的私有化是在总结前期私有化的基础上, 逐步走上程序化、规

范化的轨道, 进展顺利, 达到了预期效果, 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三　私有化的方式

智利国企私有化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企业股权的转让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

式。1974 年, 智利私有化的主要做法是把没收或征收的私人财产退还原主人。1975 年以后私

有化的主要方法是转让国有企业股权, 其方式主要有以下 4 种。

(一) 人民资本主义, 即把国企和银行金融机构的小宗股份出售给中小投资者, 政府提供

长期无息贷款。为了分散股权, 政府限制购买数量, 每人只能认购 7 000 美元的股份。

(二)劳工资本主义, 即把国企股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优惠价格直接出售给本企业的职工。

政府向购买股份但经济有困难的人提供无息贷款, 如果按期偿还, 可以享受减免 30% 贷款的

优惠。购买股份的职工, 还可以提前得到 50% 的工龄补贴。同时, 政府保证在工人退休时以

不低于当初购买时的价格回购这些股份。职工一般可以获得企业 5%～ 10% 的股份, 政府这样

做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工人对私有化的支持。

(三) 机构资本主义, 即把国企股份以优惠价格出售给机构投资者。私人经营的养老基金

和保险公司、互助基金及其他机构是主要投资机构, 这些机构资本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切身利

益息息相关, 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风险评估委员会”, 以确保养老基金等机构的投资安全。

截至 1990 年, 智利私人养老基金已拥有私有化企业 25% 的股份。

(四) 传统资本主义, 主要是指其他一些私有化形式, 包括在证券交易所公开出售小宗或

中等数量的国有企业股份、通过国际拍卖向国外投资者出售股份等。在第二时期的私有化过

程中, 有 50% 的国有企业是在国内证券交易所拍卖的。

四　私有化的成效

到 90 年代初, 除大铜矿生产部门和少数“战略性”部门外, 国有企业基本退出生产领域,

银行基本实现私有化。总的看来, 智利的国企私有化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 降低了国家作为生产者和管理者的作用。国有企业从 1973 年的 596 家减至 1989 年

的 45 家; 同期国有企业产值占 GD P 的比重由 39% 降至 15. 9% ; 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从占劳动

力总数的 5. 6% 降至 1%。私有化发挥了私人部门的积极性和市场的作用, 扩大了私人资本的

活动范围, 一个由活跃的私营部门为主导的比较稳固的经济体制得以建立。

(二) 扩大了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范围。在私有化过程中, “人民资本主义”和“劳工资本

主义”分散了原国有企业的股权, 一些劳动者成为企业的新股东。1984～ 1988 年, 智利产生

了 11. 4 万名新股东。截至 1989 年, 全国有 62. 93 万股东。

(三) 政府财政负担大大减轻, 国库收入增加。 1974～ 1978 年政府财政赤字逐年下降,

1979～ 1981 年则出现盈余。1974～ 1989 年, 军政府通过私有化获取了 23. 4 亿美元的收入。

(四) 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普遍提高, 投资增加, 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一批原来严重

亏损的大中型企业逐渐扭亏为盈; 国内投资从 1973 年占 GD P 的 8% 增至 1989 年的 18. 2%。

1990～ 1995 年, 私有化带来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智利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25. 3%。②随着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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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深入, 智利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五) 活跃了资本市场。数百家企业在圣地亚哥交易所上市, 智利资本市场成为南美最有

活力的资本市场之一。私人养老基金的积极参与, 刺激了智利中长期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国企私有化的股份交易额占交易总额的比重由 1984 年的 6. 2% 增至 1989 年的 65. 5%。

五　私有化获得成功的原因

(一) 私有化始终在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按步骤、分阶段进行, 具有程序化、规范化的

特点。

(二) 军政府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对阿连德政府过度国有化政策的纠正, 得到社会各阶

层的政治支持及部分劳动群众的拥护。

(三) 为避免企业股权过分集中到少数私人财团或外国资本手中, 国家对外资和本国资本

在私有化企业中所占份额制订了相应的限制措施: 国有企业 51% 的股份要由中小投资者认

购, 外国资本购买的股份不得超过 40% ; 任何自然人认购的金融机构的股份不得超过股份总

额的 1. 5% , 法人不得超过 3%。这些措施对于防止出现新的垄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四) 推行私有化计划与宏观经济调整同步进行, 相互配合。智利政府在推动私有化的同

时, 对原有宏观经济体制和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包括放开价格、取消补贴、改革税制、降

低关税、开放金融市场等。政府还颁布法令鼓励和扶植私人企业的发展。

(五) 政府采取的辅助性措施保障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在私有化过程中, 大量工人失业,

1974～ 1989 年年均失业率高达 16. 7% , 社会矛盾尖锐。为此, 政府实施了贫困补助计划, 还

把一部分原用于补贴国有企业的资金划归救济基金, 以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另外, 军政

府的极权统治虽使社会各阶层被迫作出较大牺牲, 但也使私有化得以顺利完成。

(六) 私有化方式的灵活多样化, 为私有化的实施提供了较大的选择余地。

(七) 不断发展的资本市场与私有化进程相伴而行, 互相促进。

六　私有化产生的问题

(一) 失业增加。60 年代, 智利年均失业率为 6% 左右, 70 年代前 3 年分别为 5. 5%、3. 7%

和 4. 6%。军政府执政后, 由于国有企业私有化、投资不振、生产萎缩等原因, 失业率骤增,

1981 年高达 26. 3%。与此同时, 实际工资指数呈下降趋势, 劳动者生活水平下降。

(二) 国有资产流失。军政府对“限期”出售的国有企业的资产估价太低, 本国私人集团

获得了很大好处。根据智利生产开发公司的一项统计, 21 家国有企业的实有资产总计为 6. 13

亿美元, 但是只以 3. 1 亿美元作价出售, 仅相当于实有资产的一半③。

(三) 少数私人经济集团财富集中加剧。在 70 年代的私有化过程中, 中小投资者缺乏资

金, 加上贷款利率过高, 大部分私有化企业集中到少数实力雄厚的本国私人集团和外国公司

手中。这是 70 年代少数私人集团经济实力迅速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践证明, 智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成功的。通过私有化, 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较好地

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了私人部门的积极性和市场的作用,“国家在经济领域只处于辅助地位”。

国家不断提高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建立起一种符合智利国情和有利于发展外向经济的新

型的发展模式, 为智利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　刘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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